
114年全國運動會臺中市排球代表隊選拔(遴選/徵召)辦法 

 

一、男子室內排球、女子室內排球 

1.排球委員會召開會議遴聘教練 

2.徵召現役各級優秀選手: 

（1）本市籍旅外之優秀球員 

（2）曾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動會的現役優秀球員 

（3）本市籍參加甲級排球企業聯賽優秀球員 

（4）本市籍參加全國大專排球聯賽公開級優秀球員 

（5）本市籍高中甲級排球隊優秀球員 

（6）遴選 18位男女優秀球員進行為期一個月集訓後評選 14位 

     球員報名參加 

 

二、男子沙灘排球、女子沙灘排球 

1.排球委員會召開會議遴聘教練 

2.辦理 114年全國運動會臺中市沙灘排球代表隊選拔賽,男女 

 各選出二隊進行集訓，報名參加全國運動會沙灘排球賽資格賽 

3.114年全國運動會臺中市沙灘排球代表隊選拔賽參賽資格: 

（1）曾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動會沙灘排球賽現役球員 

（2）本市籍參加甲級排球企業聯賽優秀球員 

（3）本市籍參加全國大專排球聯賽優秀球員 

（4）本市籍高中甲級排球隊優秀球員 

4.若選拔賽各組報名未達三組以上，無法辦理選拔賽，則依參賽資 

  格徵召現役各級優秀選手。 

 

 


